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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来院进修人员需提供相关执业资质证明。
二、收到进修通知后，按通知要求办理手续及时报到。
三、报到后，教学办制发工作牌，出具介绍信到相关科室报到，接受进修科室管理。
四、进修期间须遵守医院一切规章制度，若有涉嫌“一票否决”问题，查有事实，即刻停止进修，并按相关规定处理。
五、进修期间积极参加医院、科室组织的学术活动，接受岗前培训。
六、进修结束后，填写鉴定表，科室领导填写评价意见并署名，到教学办办理结业证书及相关离院手续。
七、进修医师执业管理。
（一）来我院进修的医师录取、审核工作由教学办负责，进修医师在我院进修期间由教学办负责管理，进修医师日常临床工作由所在科室主任安排、主诊组负责带教。
（二）医联体成员单位的医务人员到我院学习视同进修，并可依照医疗机构和医师执业范围执业。
（三）临床进修医师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：临床医学本科以上学历，持有医师资格证书及执业医师证书，在二级以上医院从事临床工作2年以上。
（四）进修医师在进修的最初三个月参照实习医师管理，所有临床诊疗活动须在上级医师指导下进行，不得独立从事临床诊疗活动，包括不能出具任何形式的医学证明文件和医学文书，不能出具检查报告单，不能单独从事门诊、急诊、会诊工作，不能独立值班，不能单独向病人及家属交待病情。在执业医师指导下，按照《病历书写基本规范》只能书写日常病程记录、检查申请单，所书写的医疗文书须经上级医师审阅、修改并签名后方能生效。
（五）在进修三个月后，临床进修医师可以申请处方权限。申请处方权限的临床进修医师须经所在科室考核，科主任审批后上报医务科，医务科根据具体情况，经严格考核后授予其处方权限。
（六）具有处方权的进修医师参照住院医师管理，在上级医师的指导下可以进行有限的临床诊疗活动，包括按照《病历书写基本规范》及时完成医疗文书的书写，在上级医师带领下进行诊疗操作、管理住院患者、开立医嘱、开立检查申请单、单独参加病房值班等。但不能单独从事门诊、急诊、会诊工作，不能单独管理住院的高干和外宾，不能出具任何形式的医学证明文件，不能单独向病人及家属交待病情。
（七）在进修期间，进修医师应当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和隐私权，不得损害患者的合法权益。
（八）进修医师违反规定擅自独立开展临床诊疗活动的，按照相关规定处理，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，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